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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部分银行账户及全资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今日获悉公司部分银行账户及

全资子公司股权被冻结。经核查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新增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

1、户名：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

开户行：台州银行紫金港小微企业专营支行 

账号：5500**********15 

账户性质：一般户 

截至 2019 年 8 月 14日，账户余额：247,000.00 元 

2、户名：东阳长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

开户行：渤海银行苏州分行 

账号：2003***********90 

账户性质：一般户 

截至 2019 年 8 月 14日，账户余额：9,476.08 元 

3、户名：东阳长城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

开户行：建设银行杭州西湖支行  

账号：3300************50 

账户性质：一般户 

截至 2019 年 8 月 14日，账户余额：2,862.04 元 

二、新增子公司股权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

公司持有的诸暨长城国际影视创意园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诸暨影视城”）

100%股权被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司法冻结。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诸暨影

视城经审计净资产金额为 19,842.67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（2018 年 12 月 31 日）

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的 83.22%。 



三、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的影响 

1、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累计被冻结的资金余额 479.48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

期（2018 年 12 月 31 日）经审计总资产的 0.16%，占公司最近一期（2018 年 12

月 31 日）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2.01%，占公司最近一期（2018

年 12 月 31日）经审计货币资金的 6.81%，上述被冻结银行账户的资金余额较小，

占公司资产比例较低。 

2、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运营一切正常，日常生产经营活动未受到上述冻结

事项的影响。上述被冻结银行账户内不会存放大额资金，不属于主要支付账户，

公司业务收支能够通过其他多个银行账户进行经营结算，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

动造成重要影响。该事项不构成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（2018 年 11 月

修订）》第 13.3.1 条所述“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”的情形。 

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4 日、2019 年 1 月 21 日分别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

十二次会议和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《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

权的议案》，同意将公司全资子公司诸暨影视城 100%股权出售给绍兴优创健康管

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绍兴优创”）。公司一方面一直与绍兴优创

积极沟通，绍兴优创正在筹措资金，另一方面公司正在积极寻找新的融资渠道，

降低成本费用支出，盘活资产，提高运营资产的使用效率。同时控股股东长城影

视文化企业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城集团”）正在与多家具备实力的战略

投资者进行股权合作的洽谈。长城集团将择优选择战略投资者，并且将会在资金

到位后全力支持解决公司的股权冻结事项，争取早日解除股权冻结，办理完成工

商变更手续以及相应的交割程序。 

3、除已披露的诉讼事项外，公司尚未收到其他方关于上述股权冻结事项的

相关法律文书、通知。公司将根据上述冻结事项的后续进展及时按照法律法规的

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4 、 公 司 指 定 的 信 息 披 露 媒 体 是 《 证 券 时 报 》 和 巨 潮 资 讯 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）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，理性投资，注意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长城影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九年八月十四日 


